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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 东盟人权宣言 》 的通过标志着 东盟在 实现 东盟政治 一体化 以及建立亚洲 次 区域人权机

制 方面迈 出 了重要一步 ；
该宣 言规定的很 多人权规范都与 国 际人权标准存在 着较大的差距 ，

但与 1 9 9 3

年《 曼谷宣 言 》的基本观点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 。 《 东盟人权 宣言 》
体现的人权

“

亚洲 价值观
”

招致 了

国 际社会的批评 ，但考虑到 东盟 国 家 内部的复杂状况以及东 显长期 的人权政策 ， 东 盟国 家建立符合 国

际人权标准且强有 力 的 区域性人权机制 的道路仍然 比较漫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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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2 年 1 1 月 1 8 日 ，参加东盟 国家峰会的东盟十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 《东盟人权宣言》 ，这不仅标

志着东盟在建立东盟共同体的道路上迈出 了重要
一步 ，而且也标志着东盟在建立亚洲次区域国际人

权机制方面迈出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大步 。 然而 ，令人多少有些奇怪的是 ， 《东盟人权宣言 》通过后非

但没有获得多少掌声和欢呼 ，反而受到国 际社会诸多的批评和指责 ，这种批评很容易让人想起 2 0 世

纪 9 0 年代西方对人权
“

亚洲价值观
”

的 口诛笔伐 。 本文将在阐述《东盟人权宣言》对于建立亚洲区域

性人权机制之意义的基础上 ，分析《东盟人权宣言 》与国际人权标准存在的差距及其可能引发的人权
“

亚洲价值观
”

怀疑 ，最后将从东盟 国家内部发展的角度解析东盟人权观念的成 因 以及未来 的发展

方向 。

一

、 《东盟人权宣言》产生的背景 、经过和影响

《东盟人权宣言 》是东盟地区人权政策逐步演变的产物 ，
而东盟人权政策是随着东盟

一

体化进程

的发展而逐渐浮出水面的 。 东盟 自 1 9 6 7 年由印度尼西亚 、泰国 、新加坡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正式成立

以来 ，

一

体化进程
一

度非常缓慢 。 从 1 9 6 7 年到 1 9 9 2 年的 2 0 多年间 ，东盟只举行了 四次首脑会议就是

一个证明 。 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东盟也加快了
一

体化的步伐 ，
2 0 世纪 9 0 年代东

盟陆续接纳了越南 （
1 9 9 5 年 ） 、老挝 （

1 9 9 7 年 ） 、缅甸 （
1 9 9 7 年 ）和柬埔寨 （

1 9 9 9 年 ）这些新的成员国 （ 文

莱于 1 9 8 4 年加入 ） 。 东盟成员国 的扩大虽然使得东盟内部更具多样性 ，但这并没有妨碍东盟往
一

体

化迈进 。 进入 2 1 世纪后 ，东盟
一

体化进程明显加速 ，首脑会议几乎每年都会举行
一

到两次 ；根据 2 0 0 3

年 1 0 月第九届东盟首脑会议发表的《东盟协调
一

致第二宣言》 ，东盟
一

致决定于 2 0 2 0 年建成
“

东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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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
”

。 为了实现
“

同
一个愿景 、同一个身份和同一个关爱和共享的共同体

”

的 目标 ，东盟 2 0 0 7 年通过

了 《东盟宪章 》 ，从而为东盟的政治 、经济一体化确立了全面的法律和机构框架 。

人权问题是在冷战后才逐渐成为东盟关注的事务 。 自 东盟成立之后相 当一段时间内 ，东盟基本

只关注经济
一

体化和区域安全问题 ，直到 2 0 世纪 9 0 年代冷战结束后 ，人权问题才随着人权全球化的

新浪潮正式提上东盟议事 日程 。
1 9 9 3 年 6 月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召开前后 ，部分东盟国家的人权立

场引起了世界范围 内对人权亚洲价值观的大讨论 ，东盟也不得不对人权问题进行公开回应 。 1 9 9 3 年

7 月 ，第 2 6 次东盟外长会议通过的会议公报首次将人权作为公报的重要内容 。 该公报在重 申 《曼谷宣

言》有关保护和促进人权时应考虑具体的文化 、社会 、经济和政治环境以及反对干涉 内政和将人权问

题政治化等原则的同时 ，
也

“

重 申东盟对尊重 1 9 9 3 年 6 月 2 5 日 《维也纳宣言》确认之人权和基本 自 由

的承诺
”

，

“

强调在人权的所有方面加强 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

，
并

“
一

致认为东盟也应考虑建立
一

个适

当的区域性人权机制
”

。
〔

1
〕 这是东盟首次公开声明要考虑建立区域性人权机制问题 。

1 9 9 3 年 9 月 ，

东盟的议会间组织还通过了
一

个比较简单的 《吉隆坡人权宣言》 ，宣言虽然影响力并不大 ，但也反映了

人权问题对东盟地区 日益重要的现实 。

但尽管如此 ，
由于东盟 国家的政府和社会对于是否应建立区域性人权机制 以及应该建立什么样

的人权机制等问题意见分歧非常严重 ， 因此 自 1 9 9 3 年之后 ，
东盟在建立区域性人权机制方面迟迟未

能获得实质性进展 。 直到 2 0 0 7 年 1 1 月 东盟国家通过 《东盟宪章》 ，东盟建立区域性人权机制 的方向

才逐渐开始明确下来 。 该宪章不仅明确将
“

尊重基本 自 由 ，促进和保护人权以及促进社会正义
”

作为

东盟及其成员 国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
，

而且还首次确认
“

东盟应建立一个东盟人权机构
”

。 2 0 0 9 年 1 0

月 ，东盟正式成立了 由各 国政府代表组成的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 ，
并且很快就将制定 《东盟人权宣

言 》作为该委员会的重要使命 。

由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主导的 《东盟人权宣言 》从起草到通过的时间并不算太长 ，但起草 的过

程从
一

开始就充满争议 。 2 0 1 0 年 9 月 ，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决定将起草工作分两步走 ，先是成立一

个起草小组专 门负责宣言的起草工作
，
然后由政府间人权委员会进行修改 。 政府间人权委员会给起

草小组确立的指导思想是要其充分考虑到
“

国家和地区的特殊性以及对东盟内部存在之不 同政治 、历

史 、文化和宗教背景的相互尊重 ，并且考虑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平衡
”

。
〔

2
］ 但对于如何贯彻这个指导思

想 ，东盟各国代表在起草宣言的过程 中争论仍然非常激烈 。 争论主要在倾向普遍人权观的印尼 、泰国

和菲律宾与以越南 、老挝为代表的倾向特殊人权观的 国家之间展开。 新加坡 、马来西亚 、缅甸 、文莱 、

柬埔寨诸国尽管有时也赞同印尼等 国的观点 ，但总体而言倾向越南 、老挝的立场 。
〔

3
〕 除 了政府间的

争论外 ， 东南亚以及西方的非政府组织也对宣言的起草方式和 内容不断提出批评 。 由 于政府间人权

委员会起草过程 比较秘密 ’
其草案的 内容也迟迟不能得到公开 ， 很多非政府组织对此提出 了严厉批

评 ，
甚至联合国人权高专也

一度加入批评的行列 。 在宣言草案内容泄露后 ，对其内容的批评更是不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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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耳 。 在宣言草案提交给东盟各国外长后 ，
又因为争议巨大而不得不进行近两个月 的外交谈判 ，直到

2 0 1 2 年 1 1 月 东盟首脑会议前夕才达成
一致 。 从 《东盟人权宣言》 的起草过程也可 以看 出 ， 尽管

一

体

化进程不可阻挡 ，但东盟各国的人权观念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异 ，

正是这种 巨大差异使得该宣言在很大

程度上非常具有东盟特色 ，也使宣言通过后不可避免引发国际社会的争议 。

但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不能否认《东盟人权宣言 》的通过对于东盟乃至亚洲 和世界的积极意义 。

对于东盟来说 ，通过宣言对《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之诸多人权的确认至少表达了人权立场差异很大的

所有成员 国都愿意遵守国际人权法的政治意愿 ，它也预示着东盟将采取更为积极的人权政策 。 对于

致力于区域整合的东盟来说 ，宣言的通过既是东盟往政治
一体化方向迈进的象征 ，也是继设立政府间

人权委员会之后东盟区域性人权机制建设方面迈出实质性
一步的标志 ，宣言可以说为将来东盟建立

更强有力的国际人权保护机制奠定了重要基础 。

由于《东盟人权宣言 》是亚洲地区通过的第一份具有实质意义的区域性 、综合性人权宣言 ， 因此它

的通过是亚洲在建立区域性人权机制方面的
一

个重大突破 ， 对建立其他亚洲次区域乃至覆盖整个亚

洲的人权机制也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 在全世界范围 内 ，亚洲是 目前惟一
一

个缺乏覆盖全洲 的区域

性国际人权机制的大洲 。 自 1 9 4 8 年联合国 《世界人权宣言 》通过之后 ，人权的全球化已经成为
一

个不

可阻挡的浪潮 ，不仅以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和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核心 的

全球性人权公约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接受 ，
而且各种区域性人权机制也纷纷得以建立 。 从 2 0 世纪 5 0

年代以来 ，
欧洲 、美洲和非洲都先后建立了 以 区域性人权公约以及人权法院为基础的区域性人权机

制 。 但与上述区域相 比 ，亚洲迄今仍然没有
一

个适用于全亚洲的区域性国际人权公约 ，更谈不上存在

保障人权的区域性国际人权法院 ，甚至连
一

个不具法律效力的综合性亚洲人权宣言也不存在 。
〔

4
］

从 目前已经建立的区域性人权机制看 ，
与全球性人权机制相 比 ’

区域性人权机制具有很多优势 ：

区域内的国家因地理相近 ，在历史 、文化 、观念 、宗教等方面通常会具有 比较大的相似性 ，相对更容易

对人权问题达成共识 ，因此往往可以通过比全球性人权公约更加符合本区域实际 、更为具体的区域性

人权公约 ，并且也更容易建立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更强有力的人权保障机制 。 欧洲 、美洲 、非洲都已经

先后建立区域性国际人权法院 ， 而联合国 迄今仍然缺乏
一

个国际人权法院就是
一

个很好的证明 。 正

因如此 ，联合国一直以来都
一再试图推动 区域性人权机制的建立和发展 。 早在 1 9 7 7 年 ，联合国大会

通过的决议就呼吁
“

那些人权领域还不存在区域性安排的 国家考虑同意在各 自所在区域建立促进和

保护人权所需的适当 区域性机制
”

。
〔

5
〕

1 9 9 3 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

领》 明确承认
“

区域安排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起着根本性作用
”

，并重 申
“

需要考虑在 尚不存在促进

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和次区域安排的地方设立这类安排的可能性
”

。 在其他大洲都巳经存在区域性人

权机制的情况下 ，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实际上主要是敦促亚洲地区积极采取行动 ，尽早建立区域

性人权机制 。

〔
4

〕
1 9 9 8 年 ，

亚洲 的一些非政府组织曾在韩 国通过 《亚洲人权宪章 》 ，但迄今仍然不存在 由亚洲各 国政府通过的适用于全亚洲的综

合性人权宣言 。 由部分亚洲 国家议会组成的
“

亚洲议会和平协会
”

（ 2 0 0 6 年后改名为
“

亚洲议会大会
”

） 曾试图起草
一个综合性

亚洲人权宣言 ，
根据部分中国媒体的报道 （新华网 2 0 0 5 年 1 1 月 2 2 日

） ，

2 0 0 5 年 1 1 月该协会在泰国帕塔亚举行的第六届年会上

最终通过了综合性的《亚洲 国家人权宪章》 》 不过对于这个宪章 ，在全世界范围内除了中国媒体外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关注 ，实际

也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 。 即使这个宪章真的获得了通过 ， 由于
“

亚洲议会和平协会
”

仅仅是 由部分亚洲国家 的议会组成的

国际议会组织 ，其是否能够真正代表全亚洲的政府仍然存在很大的疑问 。

〔 5 〕
Ａ／ＲＥＳ／ 3 2 ／ 1 2 0

（
1 9 7 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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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国家虽然为建立亚洲区域性人权保障机制采取了
一些行动 ，但

一

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 ， 在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通过 2 0 年后亚洲的 区域性人权机制仍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 在

1 9 9 3 年亚洲各国政府为参与世界人权大会而通过的 《曼谷宣言 》 曾
“

重 申有必要探讨是否可能在亚洲

设立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
”

，但 2 0 年后 ，这种全亚洲性的人权机制 区域安排最终仍然限于
“

探讨
”

阶段 。 亚洲区域性人权机制的难产在很大程度上与亚洲 国家地域的广大以及各国之间在政

治 、经济和文化 以及历史等方面过于多元化有很大的关系 ，也与亚洲 国家的人权观念不太发达有关

系 。 2 0 0 4 年联合国人权高专就曾指出 ，
在亚洲 5 2 个国家 中 ， 只有 3 个国家全部加人了联合 国七大核

心人权公约 ， 因此必须充分意识到
“

要在这个如此广袤和多元的地区达成建立人权机制的共识存在极

大的困难
”

。
〔

6
〕 因此 ， 即便在可预见的将来 ，要建立亚洲区域性人权机制也绝非易事 。

在建立覆盖全亚洲 的区域性人权机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建立亚洲次区域人权机制就成为
一

个

更加可行的选择 。 目前伊斯兰世界 已经通过了若干人权宣言 ，阿拉伯 国家联盟通过的 《阿拉伯人权宪

章》也已经于 2 0 0 8 年正式生效 ，不过 ， 由于阿盟是横跨亚非 国家的国 际组织 ， 因此阿拉伯地区 国家人

权机制并不能算纯粹的亚洲次区域人权机制 。 另一个有希望建立亚洲次区域人权机制组织的是南亚

区域合作联盟 ，但由于其迄今仍未能通过综合性的区域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 ， 因此现在还不能说

其已经建立了亚洲次区域性人权机制 。 目前在建立亚洲次区域的人权机制方面迈出实质性
一

步的就

只有东盟 ，它不仅已经建立了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 ，而且还通过了 《东盟人权宣言》 。 随着东盟
一

体

化进程的加快 ，东盟区域性人权机制还有望进
一

步得到加强 。 因此 《东盟人权宣言 》及其确立的东盟

区域性人权机制对于亚洲而言确实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

二
、《东盟人权宣言》与国际人权标准的差异

《东盟人权宣言 》是人权立场差异较大的东盟各国最后妥协的产物 ，这种妥协性决定了它的 内容

既有与国际人权标准相容的
一

面 ，
也有带有东南亚特色但却与国际人权标准不相符的

一

面 。 如果单

从《东盟人权宣言》规定的内容看 ，它可 以说是到 目前为止全世界范围内 内容最为全面的人权宣言之

一

。 《东盟人权宣言 》基本是以 《世界人权宣言 》的 内容为基础制定的 ，但在某些方面却大大超越了

《世界人权宣言 》 以及其他国际人权文书的规定 。

首先
，
从宣言的结构上看

， 《东盟人权宣言 》不仅有通常人权宣言所具有的序言和实体权利清单 ，

而且还有像人权公约那样专门 阐释人权观念 、人权实施方式等方面内容的
“
一般原则

”

。 例如 ，该宣言

第 6 条规定了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相平衡原则 ，第 7 条规定了对人权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基本认识 ，

第 9 条则确认了人权保护过程中应遵循的非选择性 、非歧视性 、非对抗性以及避免人权双重标准和政

治化原则 。 这些规定吸收了 1 9 9 3 年亚洲国家通过的 《曼谷宣言 》 以及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 中 的

部分内容 ，但也有某些不同于上述文件的表述。 《东盟人权宣言》确认的这些人权
“
一

般原则
”

实际就

表明了东盟国家在对待人权问题上所持的基本观念和态度 。

其次 ，从实体权利的清单上看 ， 《东盟人权宣言》不仅确认了 《世界人权宣言》规定的所有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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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
“

亚 洲价 值观
”

的 复活 ？黄金荣

利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 ，而且还确认了发展权 、环境权与和平权这三种所谓的第三

代人权 。 这些权利虽然在某些全球性人权宣言和区域性人权公约 中得到了确认 ，但在全球性国际人

权公约层面还缺乏足够的 国际法基础 。 例如 ，发展权只是得到了联合国 1 9 8 6 年 《发展权宣言 》 、
1 9 9 3

年联合国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以及 《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宪章》的 明确确认 ； 目前虽然有某些区域

性国际人权公约确认了个人的
“

健康环境权
”

（如美洲 《圣萨尔瓦多议定书 》第 1 1 条 ）或者 民族的
“

环

境权
”

（ 如《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宪章 》第 2 4 条 ） ，但联合国 1 9 7 2 年 《人类环境宣言》 、
1 9 9 2 年 《关于环境

和发展的里约宣言》等联合国文件却只是确认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而没有直接确认作为人权的环境

权 ；和平权作为人权的 国际法基础也 比较脆弱 ，
1 9 8 4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人民享有和平权宣言 》 只

是确认
“

我们星球上的人民
” “

享有神圣的和平权
”

， 《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宪章》第 2 3 条也只确认
“
一切

民族
”

享有
“

和平与安全
”

的权利 ，
两者都没有确认和平权是

一

项个人权利 。 而 《东盟人权宣言》不仅

把
“

享有安全 、干净和持续的环境的权利
”

视为
“

每个人
”

的权利 ，而且还把发展权与和平权都视为
“

每

个人
”

以及
“

东盟各民族
”

享有的权利 。 因 此 ，在对第三代人权的整体确认方面 ， 只有 《非洲人权与 民

族权宪章 》可以与《东盟人权宣言》相媲美 ，体现了 比较鲜明的发展中 国家人权观念特色 ；
不仅如此 ，

《东盟人权宣言》还进
一

步全面扩展了这些权利的主体 ，从而使其在各种全球性和区域性人权文件中

独树一帜 。

第三 ，在某些权利条款的内容上 ， 《东盟人权宣言》也比《世界人权宣言 》 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 》的规定有进步之处 。 例如 ，该宣言第 2 条反歧视条款规

定的禁止歧视的理由 中 ， 明确增加 了年龄和残疾两个 因素 ；第 4 条有关
“

妇女 、儿童 、老人 、残疾人 、移

徙工人以及脆弱和边缘化群体的权利是人权和基本 自 由不可转让 、不可分开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的规定扩展了公约的规定
；
第 1 3 条有关禁止奴役条款比公约增加 了任何人都不受人 口买卖或贩卖

（包括贩卖人体器官 ） 的规定 ；第 2 8 条有关适足生活水准权的条款不仅比公约更加 明确地罗列 了食物

权 、衣着权和住房权 ，
而且明确将享有医疗保健和必要社会服务的权利 、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的权

利也作为这个权利的有机组成部分 ；
第 2 9 条健康权的条款特别规定

“

东盟 国家应为克服在防范 、治

疗 、照顾和支持感染传染病 （包括艾滋病／毒 ） 人士过程中引发的污名化 、沉默 、否定和歧视问题创造积

极的环境
”

；第 3 0 条有关社会保障及母亲和儿童权利条款特别规定 了无论婚生还是非婚生儿童都应

享有同等的社会保护 。 这些在
一定程度上超越《世界人权宣言 》和两个全球性人权公约的规定至少表

明 ， 《东盟人权宣言 》也显示了总结并超越现有 国际人权标准的愿望和努力 。

然而 ， 《东盟人权宣言》在权利内容上 的全面和进步并没有受到多少关注 ，
而其中有关反映东盟特

殊人权观念的原则和规定则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 。 联合国人权高专纳维
？ 皮莱 （ ＮａｖｉＰｉ ｌ ｌａ

ｙ ） 在

该宣言通过之前就发表声明认为《东盟人权宣言》存在某些不符合国 际人权标准的因素 ， 并呼吁东盟

国家领导人重新审议宣言草案 ；在该宣言通过之后 ，她又表示 ，该宣言仍然保 留了某些不符合国际标

准的语言 。
〔

7
〕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下属 的人权状况协调委员会发表的声明虽然承认 《东盟人权宣言》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但也认为很多规定都不符合国际人权法规标准 。
〔

8
〕 包括国际大赦组织在 内的 6 0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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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国际和东盟内部非政府组织则对该宣言提出 了更加严厉的批评 ， 它们不仅批评该宣言的制定过

程缺乏透明性 ，而且还认为该宣言只是
一种

“

国家权力宣言
”

，

〔
9

〕 该宣言被称为人权宣言
“

名不副

实
”

。
〔

1 Ｑ 〕 美国政府也宣称 ，
东盟通过的人权宣言不符合国际标准 ，而且可能会被该地区的专制政权所

利用 。

国际社会对 《东盟人权宣言》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表明东盟国家对人权的基本态度和观念的诸

多
“
一般原则

”

上
，但也指向个别具体权利的表述 。 国际社会之所以对于这些规定提出批评 ， 最核心的

一个理由就在于 ，宣言的这些规定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从而为有关国家限制乃至剥夺宣言规定的具

体权利大开了方便之门 。 综合而言 ，这些涉嫌不符合国际人权法表述或者可能对权利施加 不适当限

制的条款主要包括如下
一些 内容 。

第
一

，宣言第 8 条规定 ：

“

人人在行使人权和基本 自 由 时应考虑旁人的人权和基本 自 由 。 人权和

基本 自 由 的行使只应受法律所确定的 限制 ，确定此种限制的惟
一

目 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人权和基本

自 由给予应有的承认 ，并在一个民 主的社会中适应国家安全 、公共秩序 、公共卫生 、公共安全 、公共道

德以及人民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 。

“

权利限制条款在国际人权文书 中并不鲜见 ，例如
，
《世界人权宣言》

第 2 9 条第 2 款就规定 ：

“

人人在行使他 的权利和 自 由 时 ， 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 ，确定此种 限制的惟

一

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 自 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 ，
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 、公共

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 当需要 。

”

但很显然 ， 《东盟人权宣言》第 8 条比 《世界人权宣言 》多 了
“

国家安

全
”

、

“

公共卫生
”

、

“

公共安全
”

三个限制因素 。 但这三个限制权利的 因素在国 际人权法中也并非不存

在 ，它们也可 以成为限制特定人权的正当理 由 。 例如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第 1 2 条就规

定 ，对迁徙 自 由可以为 了
“

国家安全 、公共秩序 、公共卫生或道德
”

而通过法律予以限制 ，第 2 2 条规定

的结社 自 由也确认国家可以 以同样的理由通过法律予以 限制 。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 《东盟人权宣言 》

的规定就是合理的 ，因为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中这些可以构成限制权利正当理由的
“

国家

安全
”

、

“

公共卫生
”

、

“

公共安全
”

因素都只是针对具体的某项权利和 自 由而言的 ，而《东盟人权宣言 》

第 8 条的规定却使以这些因素为由 限制权利成 了适用于其确认之所有人权和基本 自 由 的
“
一

般原

则
”

，这就意味着 ， 即使是那些《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 明确规定不可克减的权利和 自 由 （ 如

不受奴役的 自 由 ，
思想 、 良心和宗教 自 由等 ） ，东盟 国家也可以 以此为 由进行限制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该宣言中如此宽泛的权利限制条款确实大大超出了 目前国际人权法的规定 。

第二 ，宣言第 6 条规定 ：

“

对人权和基本 自 由 的享有必须与履行相应的义务相平衡 ，
因为任何人都

对所有其他人以及其所生活的社区和社会负有责任 。

”

在人权文书中出现有关个人应负之义务的规定

并不新鲜 。 《世界人权宣言》第 2 9 条就有
“

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 ，因为只 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

得到 自 由和充分的发展
”

的表述 ，但该条只是宽泛地确认人对社会负有义务 ，却并没有像《东盟人权宣

言》那样要求享有具体权利时必须与履行相应的义务相
“

平衡
”

。 在国 际人权公约具体的权利条款中

也存在行使某项权利必须履行相应之义务的规定 ，
例如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第 1 9 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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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

美国 ：
东盟人权宣言不符合国际标准

”

，

ｈ ｔｔｐ ：
／／ｗｗｗ ． ｖｏａ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ｃｏｍ／ｃ ｏｎｔｅｎｔ／ｕｓ

－

ａｓｅａｎ
－

ｒｉ
ｇ
ｈｔ 

－

2 0 1 2 1 1 2 1 ／ 1 5 5 0 1 1 7 ．ｈｔｍ ｌ
，
 2 0 1 3

年 7 月 Ｕ 日 访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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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
“

亚 洲 价值观
”

的复活 ？黄金荣

2 款就特别规定 ，行使 自 由 发表意见的权利
“

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 ， 因此得受某些限制
”

， 但这也仅

仅是个别条款的规定而已 。 与 《东盟人权宣言》第 8 条一样 ，第 6 条把权利行使与义务履行相平衡作

为一项宣言原则也意味着它适用于宣言规定的所有权利 ，包括那些《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 》

明确规定的 即便在社会紧急状态下也不得予以克减的权利 ，并且这也暗示国家可以 以平衡权利和义

务的关系为 由限制权利 。 因此 ，这种有关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表述方式在
一定意义上确实超 出了 目前

国 际人权文书的规定 。

第三
，宣言第 1 1 条有关生命权的条款规定 ：

“

人人有应受法律保护 的固有生命权 。 除 了依照法

律 ，否则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

”

这个有关生命权的条款也与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有关

生命权的规定存在一个显著的区别 。 该公约第 6 条规定 ：

“

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 。 这个权利应受法律

保护 。 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

与之相 比 ， 《东盟人权宣言》第 Ｕ 条存在的最大问题是 ，其对生

命权的保障力度显然比国际人权公约要弱了很多 。 根据公约的规定 ， 国家即便是依据法律也
“

不得任

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

，但很显然 ，如果根据《东盟人权宣言 》第 1 1 条 ， 国家依照法律就可以剥夺任何

人的生命 ，这就使得生命成了国家依照法律就可以任意剥夺的东西了 。 因此 ， 在保障生命权这个最重

要的人权上 ， 《东盟人权宣言》 的规定显然 比现有的国际人权公约倒退 了
一

大步。

第四
，宣言第 2 2 条规定 ：

“

人人有权享有思想 、 良心和宗教 自 由 。 要杜绝
一切形式的基于宗教和

信仰的不容忍 、歧视和仇恨煽动 。

”

这个条款并不仅仅只是
一个思想 、 良心和宗教 自 由条款 ，第 2 句话

事实上也涉及到平等权 、表达 自 由等方面的权利内容 。 在表达 自 由方面 ，它又涉及到在表达有关宗教

和信仰问题时的限制问题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 9 条规定的表达 自 由只能为了
“

尊重

他人的权利或名誉
”

以及
“

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 ，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

的 目 的 由法律予 以限制 ；公

约第 2 0 条也只是要求法律禁止
“

任何鼓吹战争的宣传
”

和
“

构成煽动歧视 、敌视或强暴
”

的
“

任何鼓吹

民族 、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
”

。 但 《东盟人权宣言》第 2 2 条的规定则可能把基于宗教和信仰而引发

但属于言论 自 由范畴的 冒犯性语言 （ 但远未达到鼓吹宗教仇恨 ）
也纳入禁止的范围 ，从而对言论 自 由

构成超越国际人权标准的不适当限制 。

《东盟人权宣言 》的上述条款都与国际人权文书的相关规定存在较大的区别 ，并且这些区别无
一

例外地都使宣言规定的权利和 自 由受到了 比国际人权标准更多的限制 。 《东盟人权宣言》之所以受到

国际社会批评 ，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 。 例如 ，联合 国人权状况协调委员会现任主席弗斯特 （
Ｍｉｃｈｅ ｌ

Ｆｏｒｓ ｔ
） 就认为 ， 《东盟人权宣言》生命权条款中

“

根据国家法律
”

的规定有可能被各国用来阻挡 国际人

权机构调查执法机构过度使用武力 以及继续使用死刑的借 口
，而第 6 条有关权利行使须与义务履行

相平衡的规定也会使政府在更大范 围 内任意 、不对称和不必要地限制人权 。
〔

1 2
〕 美 国 国务 院主管民

主 、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丹尼尔
．

贝尔 （
ＤａｎｉｅｌＢａｅｒ

） 则声称 ， 《东盟人权宣言》有关
“

要杜

绝
一

切形式的基于宗教和信仰的不容忍 、歧视和仇恨煽动
”

的规定为过于宽泛 的禁言进行辩护 ，从而

对言论 自 由和宗教 自 由进行釜底抽薪 。
〔

1 3
〕 我们不得不承认 ， 《东盟人权宣言 》的诸多与众不同 的规定

确实让人不由得想起 2 0 世纪 9 0 年代曾喧嚣一时的人权
“

亚洲价值观
”

。

〔
1 2

〕 同注 8 引文 。

〔
1 3

〕

“

副助 理 国 务 卿 贝 尔 就 《 东 盟 人 权 宣 言 》 发 表 讲 话
”

，

Ｈｔｔ
ｐ ：

／／ ｉ ｉ

ｐ
ｄ ｉｇｉ ｔａｌ ． ｕ ｓｅｍｂａ ｓｓｙ ．ｇｏｖ／ ｓｔ／ 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 ｔｒａｎｓ／ 2 0 1 2 ／ 1 2 ／

2 0 1 2 1 2 0 3
1

3 9 4 9 8 ．ｔｅｎｌ＃ａｘｚｚ 2 ｄＳＦＪ 6ＷＥｃ
，

2 0 1 3
年 8 月 1日访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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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东盟人权宣言》与
“

亚洲价值观
”

的渊源

人权的
“

亚洲价值观
”

是 2 0 世纪 9 0 年代国际人权话语中最热 门的话题。
〔

1
4

〕 它主要由李光耀 、马

哈蒂尔等亚洲 国家领导人对西方普遍人权观的批评而产生 ，并通过 1 9 9 3 年亚洲各 国政府通过的 《曼

谷宣言 》得以系统体现 。 人权的
“

亚洲价值观
”

不仅在 1 9 9 3 年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世界人权会议上成

为政治辩论的话题 ，而且也成为 2 0 世纪 9 0 年代学术界热议的主题 。 尽管人们对人权的
“

亚洲价值

观
”

内容并没有权威的定义 ，但其核心内容是强调人权的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这
一

点上却是确定无疑

的 。 由于
“

亚洲价值观
”

强调亚洲文化在尊重政府权威 、珍视社会和谐等问题上存在迥异于西方个人

主义传统的集体主义传统 ，因此在人权问题上 ，

“

亚洲价值观
”

偏重于集体权利而不是个人权利 ，强调

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而不是片面强调权利 ，强调发展权作为人权的不可或缺性以及国际人权交流的非

对抗性和非政治性 。

对于人权的
“

亚洲价值观
”

，
西方学术界虽然不乏同情的声音 ，但总体而言仍然普遍把它视为亚洲

威权政府为 自 己的压制性行为进行辩护的借口 。 例如 ， 杰克
？

唐纳利 （ Ｊ
ａｃｋＤｏｎｎｅｌｌｙ ） 就认为 ，如果传

统实践与国际普遍承认之人权有冲突 ，传统的实践通常必须让步 ，

“

主权 、发展和对社会秩序的传统观

念并不能让亚洲各国政府免除实施国 际普遍承认之人权的责任
”

。
〔

1
5

〕

“

亚洲价值观
”

的提出体现了
“

贪婪的亚洲统治精英试图操纵公众对经常很傲慢和专横的西方所怀有的恐惧和可以理解的憎恨 ，是

为了维护他们贪婪的统治 ，并通过转移注意力 的方式推脱他们对 自 己 同胞的苦难应负有的责任
”

。
〔

1 6
〕

迈克尔 ？ 弗里曼 （ Ｍ ｉｃｈａｅｌＦｒｅｅｍａｎ
）认为 ，无论是

“

亚洲价值观
＂

还是
“

西方价值观
＂

，这类笼统的概念

对于人权的解释和适用问题都不太可能具有说服力 ’

“

它们更可能成为掩盖那些掌权者纵容他们对剥

削和压制的传统 胃 口的烟雾弹
”

。
〔

1 7 〕

值得指出 的是 ，李光耀等人还把
“

亚洲价值观
”

作为新加坡 、韩 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崛起的
一

个重要原因 。
〔

1 8
〕 新加坡 、韩国 、中 国台湾 、印尼等诸多亚洲 国家和地区都是在威权统治时期实现经济

起飞的 ，这
一

众所周知的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人权
“

亚洲价值观
”

的说服力 。 然而 ，
经济学诺贝

尔奖得主阿马蒂亚
？ 森 （ ＡｍａｒｔｙａＳｅｎ ）对于这个观点并不认同 ，他认为经济发展与威权统治并没有必

然关系 ， 因为相反的例子也可以举出很多 ， 因此他认为 ，

“

我们不应把亚洲的韩国或新加坡的高经济增

长作为威权主义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做得更好的证据
”

。
〔

1 9
〕 尽管对于

“

亚洲价值观
”

与亚洲经济发展

之间关系的理论争论并没有得出结论 ，但在 1 9 9 7 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 ，随着东南亚国家经济危机的

加深以及印尼等亚洲 国家 民主化进程的发展 ，人权的
“

亚洲价值观
”

热潮也随之消退却是一个不争的

［
1 4

］
对人权的

“

亚洲价值观
”

的系统介绍 ，
可 以参见信春鹰 ：

”

亚洲价值观与人权 ：

一

场没有结束的对话
”

，载夏 勇编 ： 《公法》 （第 1

卷
） ，
法律出版社 1 9 9 9 年版

， 第 1 6 7
－

1 8 1 页 。

（
1 5

］ Ｊａｃ
ｋＤ ｏｎｎｅｌｌ

ｙ ，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ＡｓｉａｎＶａｌｕｅｓ
 ；
Ａ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 

“


Ｗｅｓｔｅｒｎ

”

ＶｎｉｖｅｒｓａＵｓｍ 8 3（
Ｊ ｏａｎｎｅＲ．Ｂａｕｅｒ＆ＤａｎｉｅｌＡ．Ｂｅｌｌｅ ｄｓ．

，

Ｃａｍｂｒｉｄ
ｇ
ｅＵｎ

ｉ
ｖｅｒ ｓ

ｉ ｔ
ｙ 
Ｐｒｅｓｓ 1 9 9 9

）
．

〔
1 6

〕
Ｉｄ． ａｔ  8 7 ．

〔
1 7 〕 Ｍ

ｉ
ｃｈａｅｌＦ ｒｅ ｅｍａｎ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Ｒ

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Ｃｕ ｌｔｕｒｅ 5 6  （ Ｍ ｉｃｈａｅ ｌ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Ｏｌ ｅＢｒｕｕｎｅｄｓ ．

，

Ｃｕｉｚｏｎ Ｐｒｅｓｓ 2 0 0 0 ） ．

〔
1 8

〕Ｓｅｅ Ｆ ａｒｅｅｄＺ ａｋａｒｉａ
，Ｃｕｌｔｕ ｒｅＩｓＤｅｓｔ ｉｎｙ ： Ａ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

ｉ
ｏｎｗ

ｉｔ
ｈＬｅｅＫｕａｎＹｅｗ ， 7 3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1 0 9

，1 0 9（
Ｍａ ｒｃ ｈ／Ａｐｒｉｌ 1 9 9 4

）
．

〔 1 9 〕
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

，
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 Ａ 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ｓ9 1（ Ｊｏａ
ｎｎｅＲ．Ｂａｕｅｒ＆Ｄａｎｉｅ ｌＡ ．Ｂ ｅｌｌｅｄｓ ．

，
Ｃ ａｍｂｒｉｄ

ｇ
ｅ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Ｐ ｒｅｓｓ

1 9 9 9
）

．

？ 1 2 6 ？



人权
“

亚洲 价值观
”

的 复 活？黄金荣

事实 。 此后 ，
无论是政界还是学术界 ，

人权的
“

亚洲价值观
”

都逐渐失去了往 日 曾有的光环 。

然而 ，从《东盟人权宣言 》的有关规定看 ，人权的
“

亚洲价值观
”

似乎非但没有退 出历史舞台 ，相反

它还通过更为权威性的人权宣言显示了 自 己 的存在 。 《东盟人权宣言》不仅在很多方面与被视为体现

人权
“

亚洲价值观
”

的 1 9 9 3 年 《曼谷宣言 》存在相似之处 ， 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进
一

步发展 了 《曼谷宣

言》规定的精神 。 《东盟人权宣言》与 1 9 9 3 年 《曼谷宣言》存在两个最核心的相似点 。

首先 ，两者都体现出很强的人权特殊主义倾向 。
1 9 9 3 年 《曼谷宣言 》是亚洲国家为 了参与 即将召

开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而阐述的亚洲 国家人权立场 ， 它所具有的
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指 出人权具

有普遍性的同时特别强调人权的实现应该考虑到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 ，主张不能 以西方的普遍人权

价值观和人权标准片面地要求其他存在不同于西方国家国情的地区和国家完全采用同样的观念和标

准 。 该宣言第 8 条宣称
“

尽管人权具有普遍性 ，但应铭记各国和各区域的情况各有特点 ， 并有不同 的

历史 、文化和宗教背景 ，应根据国际准则不断重订的过程来看待人权
”

。 但 1 9 9 3 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大

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并没有完全采纳 《曼谷宣言》 的立场 。 它虽然承认人权具有因 国

情因素而异的特殊性 ，但其核心立场还是特别强调坚持人权普遍性的重要性 。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

领》第 5 条就声明 ，

“

固然 ， 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的意义 ，以及不同的历史 、文化和宗教背景都必须要考

虑
，
但是各个国家 ，不论其政治 、经济和文化体系如何 ，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

一

切人权和基本 自 由
”

。

从 《东盟人权宣言 》的规定看 ，它最终并没有采纳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抑制人权特殊性而弘扬人

权普遍性的倾向 ，而是仍基本采用了
1 9 9 3 年《曼谷宣言》 中 的表述方式 。 《东盟人权宣言》第 8 条以类

似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的语言重申
“
一

切人权均为普遍 、不可分割 、相互依存 、相互联系 。 必须站

在同样地位上 ，用同样重视的眼光
，

以公平 、平等的态度全面看待本宣言所载之所有人权和基本 自 由
”

的同 时 ，仍强调
“

人权的实现必须考虑到本地区和国家的具体情况 ，记住它们存在不 同 的政治 、 经济 、

法律 、社会 、文化 、历史和宗教背景
”

。 因此可以说它全面继承并发展了 《曼谷宣言》强调人权的 国情特

殊论立场 。

其次 ，
两者都坚持人权非政治化的原则 。 人权的非政治化原则是 1 9 9 3 年 《曼谷宣言》极力 主张的

一

个原则 。 它
一

再强调
“

所有人权的普遍性 、客观性和不可选择性 ，
必须避免在实施人权时采用双重

标准 ，并避免其政治化
”

；强调
“

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士完整 、不干涉他国 内政 ，以及不利用人权作为施加

政治压力的手段等原则
”

，认为
“

促进人权应通过合作和协商一致的方式加以鼓励 ，而不是通过对抗和

将不相容的价值观强加于人
”

，

“

在解决及实现人权的所有方面确保采用积极 、均衡和非对抗性的办

法
”

，反对
“

任何人利用人权作为提供发展援助的条件
”

。 但 1 9 9 3 年《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只是确

认 ，

“

审议人权问题必须确保普遍性 、客观性和非选择性
”

，并没有确认人权的非政治化原则 ， 只是强调
“

粮食不应被用来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
”

’ 因此总体而言 ， 《维也纳宣言 和行动纲领》并没有反对

西方国家普遍推行的很容易导致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对抗化的人权外交 。 但《东盟人权宣言 》在这个问

题上显然全面继承了
1 9 9 3 年 《曼谷宣言》 的精神 ，其第 9 条明确宣称 ：

“

在实现本宣言所载之人权和 自

由的过程中 ，应坚持公正性 、客观性 、非选择性 、非歧视性 、非对抗性和避免双重标准和政治化原则 。

”

由此可见 ， 《东盟人权宣言 》在反对利用人权作为施加政治压力 、 干涉他国 内政的做法上可 以说与

1 9 9 3 年《曼谷宣言》
一脉相承 。

除了上述规定之外 ， 《东盟人权宣言 》的其他一些规定也可以说与李光耀阐述的有关
“

社会利益高

．
1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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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个人利益
”
〔

2
（）

〕 的
“

亚洲价值观
”

精神相一致 。 《东盟人权宣言 》第 6 条要求
“

对人权和基本 自 由 的享

有必须与履行相应的义务相平衡
”

，
第 8 条确认的宣言权利可以依法受

“

民主的社会中适应国家安全 、

公共秩序 、公共卫生 、公共安全 、公共道德以及人民普遍福利的正 当需要
”

的宽泛限制以及第 1 1 条确

认的生命权通过法律就可以剥夺的规定等内容无不反映出一种对人权可以依照社会利益予以宽泛限

制的倾向 ，这种倾向在
“

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

的传统亚洲价值观下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但却可能与

国际人权标准所体现的
“

人权和基本 自 由是全人类与生俱来 的权利
”

〔
2 1

〕

以及不得以公共利益为名任

意侵犯人权的基本理念相冲突 。 《东盟人权宣言》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全面继承 1 9 9 3 年 《曼谷宣言 》的

精神表明 ，尽管国际环境巳经有很大的改变 ，
东盟国家也经历了  2 0 余年的发展 ，

但这并没有在多大程

度上改变东盟国家原来的基本人权观念 。

四 、东盟国家的发展与东盟人权观念变迁的过程和前景

对于很多 国际人权活动家而言 ’原本被寄予厚望的 《东盟人权宣言 》反映的人权观念最后竟然在

很多方面仍然与 1 9 9 3 年《曼谷宣言》的精神如 出
一

辙 ，这多少有些 出乎意料 。 要知道 ， 自 1 9 9 3 年 《曼

谷宣言》通过之后到现在已经有 2 0 余年 ，东南亚国家原来那些力 主人权
“

亚洲价值观
”

的领导人 （如

李光耀 、马哈蒂尔和苏哈托 ） 即便仍然健在 ，其影响力也已经大为消退
；

“

亚洲价值观
”

曾赖以发挥影响

力的基于经济成就的 自信心也随着 1 9 9 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肆虐而遭受重大挫折 ；
更为重要的是 ，

与

1 9 9 3 年时相比 ，

2 0 1 2 年底通过 《东盟人权宣言》时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也巳经取得 了
一

些重大进

展 ：在东盟最初的五个成员 国中 ，原来属于威权体制的印度尼西亚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东盟民主国家的

典范 ，威权色彩 曾一度比较浓厚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近年的几次大选也已经被西方视为基本透明 和

自 由 ， 而菲律宾和泰 国虽然素有军人干政的传统 ，
但 自 2 0 世纪 9 0 年代以来民主选举制度总体已经趋

于平稳 。
〔

2 2
〕 在其他五个新成员中 ，柬埔寨的 民主制 度已经基本趋于稳定 ，而军人曾长期执政并长期

被视为人权保护反面典型的缅甸也在 2 0 1 1 年宣布开始 民主化进程 。 但所有这些积极因素似乎并没

有让 《东盟人权宣言》完全采纳盛行于西方的普遍人权观 ，非但如此 ，

2 0 世纪 以来一直受到西方批判

的人权
“

亚洲价值观
”

却又通过《 东盟人权宣言 》堂而皇之再次登堂入室 。 这种结果确实让对东盟在

亚洲建立首个区域性人权机制抱有期望的人大跌眼镜。

不可否认 ，从总体而言 ，东盟地区大部分实行民主体制的国家都属于去威权统治未远的转型民主

国家 ，其民主并未完全成熟 ，有的国家还经常受到军事政变 （如泰国 、菲律宾 ）或军事冲突 （如柬埔寨 ）

等因素的干扰 ， 而诸如缅甸这样长期军人执政的 国家则才刚刚开始 民主化 的进程 。 除了那些实行民

主制或向 民主制转型的 国家 ，东盟 国家还存在基本实行君主专制制度的文莱以及长期由共产党执政

的越南和老挝 。 因此 ，在西方国家的眼中 ，姑且不论那些还未采用 民主制 的 国家 ，即便是那些实行民

主制的东盟国家 ，其人权实践也存在很大的问题 。 例如 ，在美国 2 0 1 3 年发布的 国别人权报告中 ， 美 国

就批评新加坡对言论 自 由 、新闻 自 由 、互联网 自 由 、结社 自 由施加过多的限制 ，
也批评其长期存在的鞭

〔 2 0 〕
Ｄａｎｉｅ ｌＡ．Ｂｅ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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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1

6
（

1
9 9 7 ） ，

［
2 1

］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第 1 条 。

〔
2 2

〕
对于西方对东南亚各国民主大选状况的评价 ， 可 以参见美 国 2 0 1 3 年 国别 人权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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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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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1 5 日访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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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
“

亚 洲价值观
”

的复活 ？黄金荣

刑制度 ；批评泰国法律规定的 冒犯君主罪以及禁止对君主进行批评的做法侵犯言论 自 由 ，政府拥有和

控制广播电视的做法有违新闻 自 由 ， 而泰国在其南部伊斯兰叛乱地区实施的 《紧急状态法 》则侵犯
一

系列人权 ；批评马来西亚对言论 、集会 、结社都进行广泛限制 ，
限制媒体和宗教 自 由

，歧视妇女和非马

来人族群 。 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是美国认为 目前民 主制运行相对较正常的 国家 ，但它也仍然批评菲

律宾政府机构实施了大量法外杀戮行为 ，对大量人权侵犯行为无法进行追究 ，并且腐败猖獗 ； 批评印

度尼西亚限制宗教 自 由 ， 限制部分叛乱地区和少数人宗教群体的言论 自 由 ，并且官员腐败也很严

重 。
〔 2 3 〕

由此可见 ，尽管这些东盟国家在制度上已经基本完成 了 民主 的转型 ， 但仍然不得不时时要面

临来 自西方的人权批评和政治压力 。

东盟国家在《东盟人权宣言 》 中之所以仍然基本采用 1 9 9 3 年 《曼谷宣言 》 的表述 ，原因不仅仅在于

东盟各成员 国 自身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不符合西方人权标准的人权问题 ，更大的原 因还在于 ，将人权

主要作为
一

国的 内部事务 、反对人权政治化以及 以人权作为干涉内政的手段是东盟各国长期以来的
一

贯立场 。 与欧盟
一

样 ，东盟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具有通过促进地区
一体化 、 制约地区大国 和强国 （ 如

印度尼西亚 ） 的 目 的 ，但与欧盟不同 的是 ，东盟从一开始就特别坚持
“

不干涉成员 国 内政
”

的原则 ，
2 0 0 7

年通过的 《东盟宪章 》又再次重 申 了这
一

原则 。 与欧盟始终将人权作为促进欧洲一体化的价值基石不

同 ，东盟在很长
一

段时间内根本没有把人权问题视为其要处理的重要问题 ，它既没有将东南亚国家的

人权状况作为加人东盟的前提条件 ，也从来没有 因 为其成员 国 的人权问题而对其进行制裁 ； 不仅如

此 ，东盟在抵制西方的人权压力方面总体而言也颇为坚决 。

东盟在对待缅甸的人权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其有关人权非政治化以及反对

干涉内政的原则 。 在东南亚国家中 ，缅甸是因为人权问题而受到西方批评最多的国家 ，
如何面对西方

对缅甸的人权政治压力始终是东盟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

“

在实践 中 ，东盟国家在反对外来干预方面
‘

抱成一团
’

并对批评其成员 国 （尤其是） 人权纪录的外国或国际组织采取了统
一

立场 。

”⑶ 〕在 2 0 世纪

9 0 年代东盟发展的过程 中 ，西方国家曾 以緬甸加入东盟将会使其军事独裁统治得到
一

定程度的合法

化为由坚决反对东盟接纳緬甸 。 但东盟最终还是坚持将人权问题与成员 国资格脱钩的立场并于 1 9 9 7

年正式接纳缅甸为成员 国 ，
尽管为此它不得不承受欧盟 以取消东盟与欧盟年度会议方式进行的外交

报复 。 2 0 0 5 年 ，缅甸根据东盟规定将于 2 0 0 6 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 ，但美国和欧盟表示坚决反对 ， 东

盟与西方的关系为此 曾
一度陷人僵局 ， 只有在缅甸政府主动放弃 2 0 0 6 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后此次外交

危机才得以化解 。
2 0 0 7 年 1 1 月 ，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 ， 敦促东盟暂停緬甸 的东盟成员国资格 ，直到其

对人权的尊重得到改善为止
；

2 0 0 9 年美国 国务卿希拉里又声称 ，如果缅甸军政府不释放昂 山素季 ，东

盟就应该考虑驱逐缅甸 。 不过 ，对于美国的这种要求 ， 东盟却始终不为所动 。
〔

2 5
 ］

东盟抵制人权外交和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的做法并不等于对成员国 的人权问题无动于衷 ，无

所作为 ，它只不过采取了
一种不同于对抗性人权外交的人权政策而已 。 东盟对于成员国的人权可以

说采取了
一种称之为

“

建设性接触
”

〔
2 6

〕 的策略 。

“

建设性接触
”

策略是与动不动就施加制裁这种高度

［
2 3 ： 同注 2 2 引文 。

〔
2 4

〕Ｌ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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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5

〕 东盟与 西方人权外交的博弈过程 ，可参见于臻 ：

“

冷战后东盟对西方人权压力 的反应及其影响
”

，载 《东南亚研究 》 2 0 1 1 年第 1

期 ，
第 5 4

－

5 7 页 。

〔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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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化的西方传统人权外交政策相对而言的 ，它总是避免直接对抗 ，
主要采用以劝说和潜移默化影响

的方式触及东盟成员 国的人权问题 。 东盟认为 ，采用孤立和公开谴责的方法不仅会恶化东盟成员 国

之间的关系 ，而且也经常无助于成员 国人权纪录的改善 。 东盟接纳缅甸成为成员 国就是基于这样
一

种通过
“

建设性接触
”

促使其逐渐改变的策略 ，东盟 国家无视西方对缅甸的长期制裁 以及对其施加 的

外交压力坚持对缅甸进行贸易和投资也是基于这个理念 。 这种理念和做法的有效性虽然
一

直受到西

方的怀疑 ，但在东盟看来 ，这却是
一

种与 2 0 0 7 年《东盟宪章 》确认的
“

主权 、平等 、领土完整 、不干涉 、共

识与多元 中的统一原则
”

相协调的人权政策 ，同时也确实是一种颇具东方特色的做法 。

当然 ，随着东盟国家民主化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 ，东盟的人权观念和人权政策也不可能是
一成

不变的 ， 人权问题将在东盟
一体化进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 已经成为

一个无可避免的趋势 。 总

体而言 ，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的发展 ，东盟各国对人权问题已经表现 出 了 日趋积极的态度 。 这个方

面的一个例证就是 ，在 1 9 9 3 年之前 ，在东南亚 1 0 个国家中 ， 只有越南和柬埔寨加入了 《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 》和《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 ，但到现在只有新加坡 、马来西亚 、文莱和缅甸还

未加入 。 就单个国家而言 ，转变最为典型的
一个例子就是印尼 。 印尼在 2 0 世纪 9 0 年代曾是倡导人

权
“

亚洲价值观
”

最积极的东盟国家之
一

，其在当 时曾 因对华裔族群的暴力事件以及占领东帝汶期 间

的作为而备受国际社会指责 ，但进入 2 1 世纪印尼的民主制度开始逐步稳定之后 ， 印尼又转身与菲律

宾和泰国
一样成为积极推动东盟采取更积极人权政策的东盟 国家 。 可以想象 ， 随着缅甸 民主化进程

的加速 ，緬甸对人权问题的看法也将会发生
一

些改变 。 正是 因为东盟各国 内部这些积极的变化让人

权问题开始越来越成为东盟
一

体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议题 。
2 0 0 7 年《东盟宪章 》第 1 4 条明确规定要

设立
“

东盟人权机构
”

，

2 0 0 9 年正式成立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 ，

2 0 1 2 年通过 《东盟人权宣言 》都是这

一

趋势的
一

个明显证明 。

但 《东盟人权宣言 》的通过表明 ，东盟对人权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并不必然意味着其迅速投 向普

遍人权观的怀抱 。 这不仅因为东盟内部仍然存在众多西方眼中的
“

威权
”

国家 ，
而且还因为东盟大部

分国家的政治 、经济 、文化 、历史等因素确实决定了其不太可能完全屈从于西方的压力 。 在东盟 国家

中 ，
除泰 国外都曾遭受过西方的殖民统治 ，

除新加坡外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 ，
此外东盟各 国 内部在政

治制度 、宗教信仰 、经济发展程度方面也都存在巨大的差异 ，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宽容对待各国差异 、不

干涉内政 （包括不以人权为由 干涉内政 ）成为其不可动摇 的原则 ， 即便东盟各国将来普遍实现了 民主

化 ，恐怕也很难一下让这种观念很快得到改变 。

2 0 0 9 年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的建立与 2 0 1 2 年 《东盟人权宣言》的通过都标志着东盟往建立区

域性人权机制迈出了重要一步 。 东盟政府 间人权委员会的 《
2 0 Ｗ －

2 0 1 5 年工作计划 》也承诺在 《 东盟

人权宣言》通过之后要讨论制定 《东盟人权公约》 的可能性 ，
因此东盟区域性人权机制将要向前进

一步

迈进已成为一个不可阻挡 的趋势 。 对于东盟来说 ，非洲区域性人权机制 的发展过程或许具有
一定 的

借鉴意义 。 非洲人权机制在人权的集体主义色彩和实施机制较弱等方面与东盟具有
一定 的相似性 ，

非洲国家之间存在的 巨大差异性也与东盟有类似之处 ， 因此非洲区域性人权机制的发展经验对东盟

很有意义 。 非洲 自 1 9 8 1 年通过《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宪章》后在人权实施机制发展方面长期进展缓慢 ，

直到 2 0 0 6 年才正式建立 了较强有力的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 。 非洲的经验说明 ，初期未能建立强有

力的人权机制并不
一

定会成为其发展的障碍 ，从长远看 ，东盟通过其固有的协商共识决策模式未来逐

步发展出具有东盟特色的强有力区域人权保障机制 （包括建立东盟人权法院 ） 并非没有可能性 。

？1 3 0 ？



人权
“

亚 洲价值观
”

的复 活 ？黄金荣

然而
，
从短期看 ，东盟建立更加强有力 的区域人权机制前景并不太乐观 Ｄ 从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

会的现有职权可以看出 ，东盟 目前很明显还无意让这个人权委员会发挥区域人权监督者的 角色 。 该

委员会现在只负有人权倡导和教育功能 ，不仅不具有受理 申诉和案件调查这类
“

硬
”

功能 ，
而且其成员

也都只是不具有独立性的政府代表 ，
正因如此 ，有人甚至把该委员会形容为

一

个无法在人权保护方面

真正发挥作用的
“

湿爆竹
”

而已 。
〔

2 7
〕 现在东盟各国尽管在对待国际人权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总体

而言 ， 对于参与国 际人权监督机制仍然非常不热心 。 这不仅体现在东盟各 国中还有新加坡等四个成

员 国迄今未加人联合国两大核心公约 ，而且还体现在绝大部分国家都对国际人权个人 申诉机制持排

斥态度 。 在东南亚国家中 ，加入允许个人向人权事务委员会进行申诉的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

约议定书》 的只有菲律宾
一

个国家 。 不仅如此 ，东盟国家之间存在的超乎寻常的巨大差异 （宗教信仰 、

政治制度 、经济发展水平都存在极大差异 ） 使得各 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差异也极为显著 ，在这种情

况下 ，指望东盟能够在人权问题上迅速采取强有力的统一政策是不现实的 ，
因此 ，东盟的区域性人权

机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恐怕还不得不保持
“

只有舌头 ，没有牙齿
”

〔
2 8

〕 这样一种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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